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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敬請調查及處理oo市oo區oo國民小學教師ooo違法體罰及身心虐待學生行為。

說明：
  申訴人：ooo 家長
  當事人：oo市oo區oo國民小學o年o班 ooo
謹申訴教師ooo於oo年oo月oo日及oo年oo月oo日，對學生ooo及其他同學所實施之不當處罰行為，具體情形如下：
1、 oo年oo月oo日事件

二、oo年oo月oo日事件

三、 其他不當行為

以上事件可參考附件ooo片

上述行為已違反以下法規：
· 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二項：學生之學習權、受教育權、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，國家應予保障，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及霸凌行為，造成身心之侵害。
·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三十八條：依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，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，不得有體罰學生之行為。
基此，請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責成oo市oo區oo國民小學，以保障學生之學習權、受教育權、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。

此致
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副本：ooo
